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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1)  
總則: 符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制
止和懲治 4 大罪行: 分裂國家、顛覆政權、恐怖行動、勾結外部勢
力，以保持特區繁榮穩定，按憲法、基本法立法 
(Art.4)  
兩個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
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保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
示威自由 

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 

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Art.13) 
 

主席: 特首 
 

                      
 
 
 
 
 
 
 
 
 
 
 (Art.7-11)特區五個應當職責：(1)盡快為 23 條立法、(2)切實執行國安
防範和制止危害國安法律和活動、(3) 防範恐怖活動、(4)通過對學
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開展國安教育、(5)特首向中央人民政府負
責提交年度報告 
(Art.14)國安委工作不受特區任何機構、組織、個人和法庭干涉 

國安委職能 :  
(1) 分析、研判、國安形勢、規劃工作、制訂國安政策 
(2) 推進國安法律制度、執行機制建設 
(3) 協調重點工作、重大行動 

(Art.15) 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列席會議 

國安處職能 
 
(Art.16)警務處設立國家安全部門負責人 
負責人由特首任命 
(1) 收集、分析情報 
(2) 部署、協調、推進措施和行動 
(3) 調查案件 
(4) 反干預、審查 
(5) 承辦國安委交辦工作 

國安檢控部 
 

(Art.18) 律政司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檢控部門負責
人，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檢控部，檢控官由律政司司
長徵得國安委同意後任命 
(Art.41) 律政司司長書面同意作出檢控 
(Art.42) 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准予保釋除非法官相信
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國安案件審訊 
 

(Art.44) 先徵詢國安委+終審法庭首席法官意見，
才由特首指定裁判官、區法官、高法官、上法官、
終法官(暫委、特委)出任一年 
(Art.46) 基於保密，律政司長出具證明書下，可免
陪審圑審理，由三名法官組成陪審庭 

1. 監督問責 (Art.50)  
2. 指派顧問(提供意見) 

駐港國家安全公署職能 
 
(Art.49) 
1. 分析研判香港形勢，提出維護國家安全重大戰略和重

要政策提出意見和建議  
2. 監督、指導、協調、支持香港履行職責 
3. 收集分析情報 
4. 依法辦理案件 
(Art.53) 
5. 與香港國家安全委員會建立協調機制，監察指導香港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 
(Art.52)  
6. 加強與以機構連繫、協同：(1)中聯辦; (2) 外交部公署; 

(3) 解放軍。 
(Art.54) 
7. 加強管理外國組織，NGO，新聞機構  

國安公署執法權力 
 

(Art.55)特區政府或公署提出，中央批准，
案件交由公署接手處理 : 

(1) 案件涉及外國境外勢力的複雜情況，特
區政府有困難管轄案 

(2) 特區政府無法執行本法的嚴重情況 

(3) 出現國家安全重大現實威脅情況 

(Art.60)  

(4) 公署人員不受特區政府管轄，不受檢
查、搜查和扣押 

(Art.61) 

(5) 特區政府給予公署便利和配合 

4 大罪行 
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旨在:- 

 
 
 
 
 
 
 
 
 
 
 
 
 
 
 
 
 
 
 
 
 
 
 
 
 
 
 
 
 
 
 
 
 
 
 
 
 
 
 
 
 
 
 
 
 
 
 

 

 

 

(Art.36, 37 & 38) 此法可以針對任何人士，無論是在港內外的違反
國安法的，都受此法制約 
(Art.39) 本法施行以後的行為，適用本法定罪處刑 c.f.之前 Art.28 所
說明的 
(Art 58) 嫌疑人可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提取法律幫助 
(Art.59) 任何人如知道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情況，都有如實作證
責任 
(Art.62) 此法對本地法有凌駕性 
(Art.63) 處理本法規定的罪案的執法、司法、辦理人員必須予以案
件保密 
(Art.65)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國安檢控和審判部門 
極特殊包括涉國防外交事務的案件或

轉內地法庭審理 

 
(Art.56) 公署立案；由最高檢和最高
人民法院處理 

(Art.57) 立案偵查、審查起訴的案
件，中國法律刑事法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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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48) 有關國家安全
的機構聯合人員來港 

(Art.51) 中央出資 

(Art.16, 18) 
特首先徵
國安公署
後才任命 

 
國安處職權 

 
(Art.43) 國安處
可採取七項措
施:- 
(1) 搜證 
(2) 限制涉嫌人

出境 
(3) 凍結資產 

(4) 移除訊息 

(5) 要求境外政
治組織提供
資料 

(6) 特首批准下
載取得通訊
和監察 

(7) 有合理理由
下要求擁有
資料者回答 

第一節 
(Art.20/21) 
分裂國家 

Cf.BL.Art.23(2) 

第三節 
(Art.24/25/
26/27/28) 
恐怖活動 

第二節 
(Art.22/23) 

顚覆國家政權 
Cf.BL.Art.23(4) 

第四節 
(Art.29/30) 

勾結外國境外勢力
危害國安 

Cf.BL.Art.23(6)&(7) 
 

(Art.20) 

分裂國家 : 

破壞國家統一
的武力或非武
力行為： 

1. 將香港分離
或中國任何
部份從中國
分離出去; 

2. 非法改變任
何部份的法
律地位; 

3. 轉歸外國統
治任何部
份。 

 

(Art.21) 

重犯 – 無
期徙刑或十
年以上刑期; 
積極犯 – 3
至 10 年; 
其他參與者 
– 3 年或以
下; 
煽動、教
唆、協助、
資助 – 5 至
10 年，輕者
5 年以下 
 
Cf.BL.Art.23(3) 

 

(Art.24) 

為脅迫中央、
特區、國際組
織及公眾以圖
實現主張、組
織、策劃、實
施、參與或威
脅實施以下活
動： 

1. 針對人的嚴重
暴力; 

2. 爆炸、縱火、
放毒、病、輻
射物質; 

3. 破壞交通公
具、設施、電
力、燃氣設
備; 

4. 干擾、破壞水
電燃氣、交
通、通訊、網
絡和電子控制
系統; 

5. 其他危害方式
嚴重危害公眾
健康。 

(刑罰類似
Art.21 & Art.23) 

 

(Art.25) 

組織、領導恐
怖組織 

 

(Art.26) 

協助 

 
(Art.27) 

宣揚 

 
(Art.28) 

不影響其他法
律針對恐怖活
動 

(Art.22) 

顛覆國家政權
的武力或非武
力威脅行為： 

1. 推翻、破壞
中國憲法所
確立制度; 

2. 推翻中國或
香港特區政
權機關; 

3. 嚴重干擾阻
撓、破壞中
央、特區政
權依法履行
職能。 

 

(Art.23) 

重犯 – 無
期徙刑或十
年以上刑期; 
積極犯 – 3
至 10 年; 
其他參與者 
– 3 年或以
下; 
煽動、教
唆、協助、
資助 – 5 至
10 年，輕者
5 年以下 
 
Cf.BL.Art.23(3) 

 

(Art.29) 

1. 為外國/境外機
構、組織人員竊
取刺探、收買、
非法提供、涉及
國家安全的國家
秘密、情報; 
Cf.BL.Art.23(5) 

 

2. 請求外國/境外
或其他串謀實
施、資助、或以
任何形式支援以
下行為: 

(a) 發動戰爭、
威脅主權、
統一領土完
整; 

(b) 抯撓特區、
中央執行法
律或政策並
可能造成嚴
重後果; 

(c) 操控、破壞
選舉; 

(d) 制裁、封鎖
敵對行為針
對中央或特
區政府; 

(e) 通過各種非
法方式引發
人民憎恨中
國或特區政
府. 

(刑罰類似 Art.21 & 

Art.23) 

 

(Art.30) 

判決從重如與 20

和 22 條有關 

成員包括： 

列席 

Art.11 特首向中央負責 

第一章 總則 第 1-6 條 
第二章(1)職責 第 7-11 條 
      (2)機構 第 12-19 條 
第三章(1)分裂國家罪 第 20-21 條 
      (2)顛覆國家政權罪 第 22-23 條 
      (3)恐怖活動罪 第 24-28 條 
      (4)勾結外國勢力和危害國家安全罪 第 29-30 條 
      (5)其他 第 31-39 條 
第四章 案件管轄、法律通用和程序 第 40-47 條 
第五章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機
構 第 48-61 條 
第六章 附則 第 62-66 條 

香港維護國安（《香港國安法》）架構圖 


